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申请—考核”制招收攻读学术型博士学位研究生专业和学术要求（2026）

为进一步深化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充分发挥博士研究生招生专家组考核作用，更加科学地选拔具有培养潜质的优秀创新型人才，以适应我院“双一流”学科建设需求。根据《福州大学“申请—考核”制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法》（福大研【2025】43号）的通知，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我院“申请—考核”制招收攻读学术型博士学位研究生专业和学术要求。
一、专业要求
1.申请人报考专业须与硕士阶段所学（修）专业一致或相关。
2.本学科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二、学术要求
申请者至少满足以下学术要求之一：
1）至少须以第一作者（或者导师为第一作者，申请者为第二作者）在SCI三区及以上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
2）若申请者为第二作者且导师为通讯作者，至少在SCI二区及以上期刊上发表论文2篇。
3）至少须以第一发明人（或者导师为第一发明人，申请者为第二发明人），获得2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以上论文需提交能体现论文最新中科院分区的图书馆检索报告和论文清样，专利需提交专利已被授权的证明，经硕士导师签字、加盖学院公章方为有效。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5年9月29日


其它说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申请-考核”制材料建议使用顺丰快递或EMS邮寄。
邮寄地址：福建省福州市福州地区大学新区学园路2号福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嘉锡楼312。
邮编：350108
联系人：梁老师
联系电话：0591-2286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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